关于开展2022-2023年度科研课题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系部、各部门：
[bookmark: _GoBack]现接全国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《关于开展2022-2023年度科研课题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》（见附件），请各系部各部门认真研读，并按照通知要求，自愿申报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一、总体要求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,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发展职业教育的有关决策部署,强化需求牵引,着力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,深化产教融合,推动职业教育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,为扎实推进制造强国、网络强国建设提供有力人才支撑。
二、课题研究领域
(一)重点课题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.工业和信息化领域产业发展与技术技能人才需求预测(可分专业、分地域);      
2.产教融合背景下的人才培养方案创新与实践;
3.院校深化人事制度改革、加强"双师型"教师队伍建设;
4.职业教育中高本一体化培养模式研究。
(二)常规课题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.在相关专业(附件1)方向上的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;
2.职业院校具有专业特色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实践;
3.职业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创新与实践;
4.行业企业、院校等多方参与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第三方评价机制研究;
5.推动以企业为主体,自主办学的制度创新及意见建议;
6.专业核心课程标准、专业实验室实训基地建设标准研究,以及实训基地建设的创新案例;
7.专业课程开发、教学资源建设、特色课程教学教法、教材建设研究;
8.校企合作、产教融合促进课程改革、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;
9.产业发展新趋势调研与职业教育新专业发展研究。
三、申报条件及要求
(一)每项课题负责人限报1名,课题负责人须具有副高级
(含)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具有博士学位。
(二)课题组成员需按照研究领域合理配置,成员数量原则
上不超过15人。
(三)工信行指委不受理以个人名义提交的课题立项申报, 需由课题负责人所在单位盖章确认《2022-2023年度工业和信 息化职业教育教学科研课题申报汇总表》(附件2);未在上述研究领域的课题,不予立项。
(四)重点课题立项必须对研究的组织、研究资源配备、研 究经费来源落实进行说明。
四、申报程序
课题申报人需填写《2022-2023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教 育教学科研课题立项申请书》(附件3),并于2022年6月3日前将以系部为单位将纸质版：《2022-2023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教育教学科研课题申报汇总表》（系部盖章）《2022-2023年度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教育教学科研课题立项申报书》报送至办公楼409办公室，电子版《汇总表》、《申请书》报送科研中心邮箱。
 
附件：全国工业和信息化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2022-2023年度科研课题立项申报工作的通知
附件：2022-2023年度科研课题附件
 
联系人：孙玉璋、徐艺丹  联系电话83117252         
邮箱：sdcetky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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